
【考核要点】
1、识别职业危害因素；

2、及时、如实向当地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申报法定职业病目录所列的职业危害因素，接受其监督。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1、职业危害因素识别记录。
2、查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受理职业危害因素监督的回执。

【考核要点】
1、制定职业危害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

2、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档案，包括职业危害防护设施台账、职业危害监测结果、健康监护报告等；

3、建立从业人员健康监护档案。
【难点】
一般企业制定的职业危害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不具体，不易逐步实施。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1、查看职业危害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
2、查看职业危害防护设施台账。
3、查看职业危害监测结果、健康监护报告。
4、查看职业卫生档案和从业人员健康监护档案是否健全。

【考核要点】
企业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应符合GBZ1、GBZ2.1、GBZ2.2规定。
【难点】

许多企业没有获取GBZ1、GBZ2.1、GBZ2.2。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现场查看职业危害告知牌是否符合标准GBZ1、GBZ2.1、GBZ2.2要求。

【考核要点】
略。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现场查看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是否与生活区分开。

【考核要点】
略。
【难点】
有个别企业将防护急救器具专柜用锁锁住。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1、现场查看职业卫生应急器材是否处于完好状态。

2、查看职业卫生应急器材定期检查维护保养记录。

3、参阅[11.2.1]要素安全检查表中,对职业卫生应急器材的检查结果。

【考核要点】
1、定期对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进行检测；

2、在检测点设置告知牌，告知检测结果；

3、将检测结果存入职业卫生档案；

4、工作场所职业危害因素的检测结果不符合标准规定，要进行整改。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1、通过现场查看，职业危害作业岗位所设告知牌的内容是否与检测结果相符。

2、查看由于工作场所职业危害因素的检测结果不符合标准规定所进行整改的有效记录和现场证据。

【考核要点】
1、不得安排上岗前未经职业健康检查的从业人员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

2、按规定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人员进行在岗期间、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

3、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的人员从事禁忌作业。
【难点】
1、目前，仍有很多企业安排未经职业健康检查的从业人员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

2、剧毒化学品企业，为避免被查出员工从事接触职业病的作业，相关岗位的人员经常更换且不留任何关于这些人员的公开的文字记录。考评时，要重点抽查易发生职业病岗位的人员情况。

3、有职业禁忌的从业人员被企业以各种理由辞退，而不是为其调换其它适合的岗位。

4、岗位人员离岗时未对其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1、查看新员工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报告。
2、查看产生职业危害因素岗位的从业人员的定期职业健康检查报告。
3、查看职业危害健康检查不合格人员的复查记录和经复查仍不合格人员的岗位调整记录。

4、查看因职业健康检查不合格人员岗位调整后的安全培训记录，参阅[5.5]要素对转岗人员的培训要求。

5、通过综合考评发现，企业有严重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却没有任何职业健康检查不合格人员的记录。若该企业生产现场的安全管理非常到位，且员工的个人防护用品配发和佩戴非常到位，这种情况是可以接受的，也是我们想看到的。但对于生产现场管理混乱，现场存在的职业危害因素又非常明显的企业，若职业健康检查报告中多年来一直没有检查不合格人员的记录，应到产生严重职业危害因素的岗位进行深入了解。

【考核要点】
略。
【难点】
1、中小企业为员工配备的个人防护用品和器具存在以下情况：

(1)配备不全；(2)超过有效使用期；(3)质量无法保证；(4)损坏后仍在使用。

2、员工不按要求正确佩戴、使用配备的个体防护用品和器具的现象时有发生。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通过综合考评发现，查看个体防护用品和器具的配发、佩戴情况是否符合要求。

【考核要点】
略。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1、通过综合考评发现，查看各种防护器具是否处于适用状态。

2、查看现场中各种防护器具的管理是否符合要求。

【考核要点】
略。
【难点】
员工不按要求正确佩戴、使用配备的个体防护用品和器具的现象时有发生。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1、查看职业卫生防护设施台账。

2、查看个体防护用品管理台账。

3、查看现场员工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情况。

4、参阅[11.2]要素安全检查台账中，对劳动防护用品使用不当情况的检查记录。
8.1 企业如存在法定职业病目录所列的职业危害因素，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如实向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报，接受其监督。





8.2.1 企业应制定职业危害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档案和从业人员健康监护档案。





8.2.2 企业作业场所应符合GBZ1、GBZ2。





8.2.3 企业应确保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与生活区分开，作业场所不得住人；应将有害作业与无害作业分开，高毒作业场所与其他作业场所隔离。








8.2.4 企业应在可能发生急性职业损伤的有毒有害作业场所按规定设置报警设施、冲洗设施、防护急救器具专柜，设置应急撤离通道和必要的泄险区，定期检查，并记录。








8.2.5 企业应严格执行生产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检测管理制度，定期对作业场所进行检测，在检测点设置告知牌，告知检测结果，并将结果存入职业卫生档案。








8.2.6 企业不得安排上岗前未经职业健康检查的从业人员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的从业人员从事禁忌作业。





8.3.1 企业应根据接触危害的种类、强度，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个体防护用品和器具，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正确佩戴、使用。





8.3.2 企业各种防护器具都应定点存放在安全、方便的地方，并有专人负责保管，定期校验和维护，每次校验后应记录、铅封。





8.3.3 企业应建立职业卫生防护设施及个体防护用品管理台账，加强对劳动防护用品使用情况的检查监督，凡不按规定使用劳动防护用品者不得上岗作业。











